附件3

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艺术节

艺术作品类相关要求

一、参展对象
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各高校征集绘画、书法、摄影（影视）、平面设计、手工制作类作品，作品的作者须是粤港澳地区高校在校在读学生（含留学生）。

二、参展作品要求
报送作品须为2025年1月份以后创作，且未在省教育厅主办的评选活动中获过奖。艺术作品须为原创，并提交创作说明（包括作品主题和创作过程）。
（一）绘画类

绘画类包括国画、水彩/水粉画、丙烯画、版画、油画、其他画种以及平面设计。尺寸：国画不超过四尺宣纸（69cm×138cm）对开，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四开（40cm×60cm），平面设计作品尺寸不超过对开（54cm×78cm）。作者限1人，指导教师限1人。

（二）书法、篆刻类

书法、篆刻作品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（69cm×138cm）。作者限1人，指导教师限1人。

（三）影视作品
1.摄影作品：单张照和组照（每组不超过4幅，需标明顺序号）尺寸均为14英寸（30.48cm×35.56cm）；除影调处理外，不得利用电脑和暗房技术改变影像原貌。作者限1人，指导教师限1人。

2.影视创作类作品：视频采用MP4或MPG2格式（压缩带宽不低于10M，分辨率1920×1080），视频内容不得使用网络素材，时长不超过10分钟，文件大小不超过1G。作者不超过8人，指导教师不超3人。

（四）手工艺制作

包括剪纸、编织、刺绣、泥塑、综合材料等，平面作品尺寸不超过40cm×40cm，立体作品尺寸不超过40cm×40cm×40cm。作者不超过3人，指导教师限1人。
三、报送办法

（一）不同类别之间允许兼报,参展学生可以跨类别组队，但不能跨组别组队。
（二）报送数量

各高校以学校为单位进行报送，每所高校甲组最多可报12个作品，乙组最多可报10个作品。
（三）报送材料及说明

1.作品报送表

按组别、类别分开填写，一个节目填写一个报送表，审核无误后打印且加盖公章，扫描成PDF文档（报送时需上传Excel表格电子版和盖章版PDF文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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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扫描下载作品报送表模板）

2.作品照片

作品的照片需为JPG格式，大小不低于2M，分辨率达到300dpi。作品名称按“学校名称+作品类型+作品名称”的格式进行命名。

3.作品相关说明

每个报送的节目需附上对应的相关说明文档（PDF格式），且文档不得透露报送单位和参演人员信息。

4.报送汇总表

需将报送的艺术作品类所有作品信息进行汇总填写，审核无误后打印且加盖公章，扫描成PDF文档（报送时需上传Excel表格电子版和盖章版PDF文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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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扫描下载报送汇总表模板）

（四）报送途径及要求

作品材料须于2025年11月14日24时前报送至校团委邮箱 j2twst@scut.edu.cn 。

1.单个作品材料报送

将“作品报送表”（Excel表格和加盖院系公章的PDF文件）、“作品照片”、“作品相关说明”三个文件打包压缩成一个文件（以“学校名称+组别+作品类型+作品名称”的格式命名）。
2.作品汇总表报送

将“报送汇总表”的Excel表格和加盖院系公章的PDF文件合成一个压缩文件（以“学校名称+艺术作品类报送汇总”的格式命名）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报送艺术作品时，报送单位要严格把关，确保信息真实并避免产生著作权纠纷。如存在虚假信息或发生著作权问题，取消获奖资格，由作者承担相关责任。

（二）所有参展作品原作将不予退还，参展作品未按照组委会要求上报，将取消参展资格。

（三）参展作品如在邮寄过程中受损，组委会有权决定是否展出。

（四）主办方对报送的作品有权在有关平台展示，或在展览、宣传等相关活动中使用，无需支付参展作品作者稿酬，作者享有署名权。


